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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F_B8_c67_265329.htm 中外法制史增删内容极少，真

正有意义的变化就是中国法制史部分增加了明清的明刑弼教

的立法思想。外国法制史部分只是在外国法典的中文译名后

增加了外语原文，其余毫无变化。 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比较

重要，有可能考查，需要掌握一下。 “明刑弼教”一词。最

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

后人简称“明刑弼教”，从字面而观，“弼”乃辅佐之义，

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

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

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

”，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仍是“大德小

刑”和“先教后刑”。宋代以降，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

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

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

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

弼教”进一步说明：“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

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 与前代儒家学说不

同的是，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

”。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

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

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

刑后教”行事。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封建

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

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古代法律

史上，一般说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

，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而经朱熹

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

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

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